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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改善公共房屋單位建築質素的措施改善公共房屋單位建築質素的措施改善公共房屋單位建築質素的措施改善公共房屋單位建築質素的措施

(立法會CB(1)699/99-00、736/99-00 (01)、 (02)、 (03)
及 829/99-00(01)號文件 )

鑒於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發出了一份 “優
質居所　攜手共建 ”諮詢文件 (立法會CB(1)829/99-00(01)
號文件 )，議員同意集中討論該文件所載與在 2000年 1月 11
日上次會議上尚未商議的事項有關的各項建議。

2. 應主席之請，房屋署機構策略組主任向議員介

紹諮詢文件的重點。他表示，政府當局歡迎任何人在未

來兩個月諮詢期內提出改善意見及建議。

第五章：確保產品質素

3. 關於地盤監督地盤監督地盤監督地盤監督方面，梁耀忠議員對房屋署 (下稱
“房署 ”)能否調派足夠的駐地盤專業人員到所有打樁和大
型建築工程項目視察表示懷疑。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表
示，房署已開始招聘駐地盤專業人員，以期加強對地盤

的監管，如有需要，亦會聘請工程顧問提供服務。梁議

員詢問，倘工程顧問將工程管理工作外判，房署可如何

確保各地盤派有足夠的駐地盤專業人員。主席對此亦表

關注，況且若房署須增加巡查次數以確保地盤有足夠監

管，他質疑會否有足夠的專業人員可供聘用。房屋署副

署長 (建設 )表示，房署在招聘駐地盤專業人員方面並未遇
到任何困難，尤其在現時經濟環境欠佳的情況下。但他

同意，長遠而言，有需要透過培訓以增加駐地盤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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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監督人員的供應量。房委會及房署會與各個培訓當

局緊密合作，為此設計各項專門的培訓課程。

4. 何世柱議員詢問需額外招聘多少名駐地盤專業

人員以落實上述建議。房屋署機構策略組主任表示，就

打樁工程而言，房署會為每項工程僱用一名駐地盤工程

師，並提供足夠的監督人員以作支援。預期須為此增聘

37名專責駐地盤人員。此外，工程顧問亦規定須採用與
房委會本身工程項目類似的做法及人手比例。房屋署副

署長 (建設 )補充，除為打樁工程聘用駐地盤工程師外，房
委會正研究為大型和較複雜的建築工程 (例如商業中心 )
派駐其他專業人員如建築師，但有關的實際安排仍有待

研究。

5. 何議員認為，除在所有地盤派駐足夠的監督人

員外，房委會、工程顧問和承建商亦須確保該等人員的

專業能力及操守。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同意，現時要求監
督人員能操英語的規定並不足夠，他們亦須具備有關的

技術資格。就此，房委會會要求所有工程顧問和承建商

在投標階段提交品質監督計劃書，闡述其工程管理建

議。計劃書應載有管理各工程項目所涉及的人力資源 (包
括各職位所需人數及所要求的學歷資格 )、對分包商及建
築工人的暫定督導計劃，以及為達至所需建築質素及地

盤安全而擬備的初步計劃等。此外，房署會考慮給予擬

於地盤監督方面作較大投資的承建商較佳投標機會。儘

管如此，房屋署署長強調，僱用合資格人員監督建築工

程是工程顧問及承建商的責任。房署的職責是確保客戶

權益不受損害。

政府當局

6. 關於第三者稽核第三者稽核第三者稽核第三者稽核，李卓人議員詢問房署對擬議

將房委會轄下樓宇納入《建築物條例》規管範圍的立場。

他又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研究將所有出現問題的大廈交屋

宇署按其驗收程序驗收，以確保不會有所偏頗。房屋署

副署長 (建設 )表示，房署與建築署在多方面均緊密合作。
舉例而言，房署會就標準型大廈的設計諮詢屋宇署。他

向議員保證，房署會與屋宇署討論該建議。署理屋宇署

副署長補充，屋宇署對諮詢文件中各項建議均持開放態

度。在此期間，屋宇署會繼續在有需要時向房署提供意

見。至於推行該建議的時間表，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2)
表示，現時並未定出確實的時間表，因為該建議在立法、

策劃及資源各方面均有重大影響。政府當局作最終決定

前，會先諮詢各有關當局。但李議員指出，建議中的第

三者稽核如果在興建公共房屋 (下稱 “公屋 ”)高峰期過後
才實行，其效用將會減低。主席對此亦表關注，並同意

政府當局應就推行將公屋興建工程納入《建築物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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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管範圍所涉及的政策及法例的修訂定出時限。房屋

局首席助理局長 (2)察悉議員關注的問題，但表示除擬議
的第三者稽核外，諮詢文件中尚有其他有助改善建築質

素的長遠及短期措施。

第六章：致力培訓專業的從業員

7. 何世柱議員讚賞房委會有關提高建築工人工藝

測試要求的意圖，但他關注到各培訓當局未必有能力培

訓出足夠已通過工藝測試的工人。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
表示，為確保有足夠的人手供應，當局已成立工作小組，

成員有來自建造業、工務局、香港建造商會、建造業訓

練局 (下稱 “建訓局 ”)、職業訓練局及房署的代表。鑒於建
訓局每年可培訓 6 000名工人，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表示
有信心在 3年內把房委會合約工程僱用的已通過工藝測
試工人的比例，由現時的 35%提高至 60%。

8. 在僱用已通過工藝測試工人方面，房屋署機構

策略組主任澄清，房委會是全港唯一要求僱用一定比例

的已通過工藝測試工人的發展商。鑒於建造業本身的性

質及工作量不穩定，其他發展商通常會僱用散工。諮詢

文件旨在鼓勵建造業多僱用已通過工藝測試的工人，以

期改善建築質素。但主席提醒與會各人，若已通過工藝

測試工人與未通過工藝測試工人的薪酬相同，實難以提

起工人參加工藝測試的興趣。

9. 至於監督人員的操守問題，主席贊同廉政公署

(下稱 “廉署 ”)之見，認為必須致力防止地盤監督人員與承
建商建立不正當的關係。房屋署機構策略組主任向議員

保證，政府當局會與廉署緊密合作，找出和調查任何失

當行為，並會鼓勵建造業內的各行業公會及專業團體訂

立工作守則及懲處制度，以鼓勵其會員重視專業操守。

第七章：致力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10. 梁耀忠議員詢問建議中將新的打樁和建築工程

的正常施工期分別延長一個月和兩個月的理據何在。房

屋署副署長 (建設 )表示，鑒於建造業對房委會建築合約所
訂施工期過於緊迫一事的關注，上述建議是針對業界是

項關注而提出的。近年當局對環境及地盤安全標準的要

求愈趨嚴格，令施工期更為緊迫。此外，各界對質素監

管日益重視，亦可能令施工期延長。因此，當局建議延

長施工期，讓承建商有充裕時間建造優質房屋，防止他

們為求盡快完成建屋目標而不惜偷工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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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議員不信納政府當局的回應。他指出，工程

質素差劣，主要是由於缺乏監管所致，延長施工期並不

能解決問題。舉例而言，承建商在同時間投得多項合約，

卻沒有足夠工人在地盤工作，不少地盤因此而閒置下

來。若承建商將工程外判，閒置情況會更為嚴重。房屋

署副署長 (建設 )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建築質素問題每每
在施工期緊迫時出現。然而，這並不代表建築期不能縮

短，但需業界提高效率才可配合。就此，政府當局會協

助建造業研究開發新的建築方法、技術及材料。在分包

制方面，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表示，當局會引入各項措施
限制多層外判制度，當中包括設立有組織專業分包商制

度，規定總承建商在品質監督計劃書中提交分包商名

單，透過合約條款及提供較佳投標機會鼓勵承建商在主

要工種僱用合約工人等。

12. 梁議員仍然關注地盤閒置的問題，並詢問該等

地盤的數目為何。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解釋，承建商須提
交工程計劃，並須顯示有能力按計劃依期完工。此外，

房署會監察地盤人手水平，確保有足夠的工人工作。房

署紀錄顯示，除在假期外，並無任何地盤閒置。何世柱

議員亦表示，有些地盤是因為特別原因而閒置。

13. 至於近期出現的短樁問題是否因施工時間不足

所致，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強調，雖然有證據顯示由於工
程須符合各項法定要求，尤其是關於環境保護方面 (例如
噪音管制 )，使打樁工程需要更長的施工期，但房署會加
強監管打樁工程，防止有失當行為出現。有關措施包括

在各個重要施工階段加強監察、作出獨立查驗及稽核

等。然而，李華明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是以環保規定有所

改變為開脫樁柱問題的藉口。房屋署署長重申，諮詢文

件的建議是為回應各個組織 (包括香港測量師學會及香港
建造商會 )的意見而提出。建造業近期面對各種困難，問
題之一是施工期過於緊迫。他強調，建議中將新的打樁

和建築工程的正常施工期分別延長一個月和兩個月是否

足夠，還須視乎業界在諮詢期內提出的意見再作決定。

14. 關於延長施工期的建議對承建商完成樓層周期

(完成一層樓所需時間 )的影響，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澄
清，承建商可就完成有關周期所需時間提出建議，而完

成該周期平均需時 4至 10日不等。但採用較先進建築技術
的大承建商通常可提供一個較短的工作周期。與此同

時，他們可藉使用機械化系統提高建築質素。

15. 何世柱議員對延長施工期的建議表示歡迎，但

認為將建築合約的施工期延長兩個月仍未足夠，應予進

一步延長。他詢問海外國家的做法。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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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沒有海外國家這方面經驗的資料。但他澄清，

將施工期延長兩個月只適用於標準合約，對於較複雜的

合約，可將施工期相應延長。

沙田第 14B區第二期居者有其屋計劃地盤的樁柱問題

16. 關於沙田第 14B區第二期 (圓洲角 )樁柱問題的最
新情況，房屋署署長表示，房署在 2000年 1月 3日發現問
題後，已即時就問題成因展開調查，並將該案轉介廉署。

廉署其後拘捕了若干人士，其中包括 3名已被停職的房署
職員。該處的上蓋建築工程已依房委會轄下建築小組委

員會在 2000年 1月 8日作出的決定停工。其後進行的初步
樁柱測試，證實暫停有關建築工程是必要的。房屋署署

長表示，房署仍就該事件進行調查，目前尚未能就日後

的工作路向作最終決定。但他向議員保證會在適當時候

將調查結果告知他們。

17. 對於有報章報道該處兩幢居屋計劃大廈有部分

樁柱錄得的長度較有關規格短 50%，該等樓宇在 10號風球
下有倒塌之虞，主席表示，房委會應考慮將該兩幢大廈

整幢拆卸，以策安全。李卓人議員對此亦表關注，並表

示連串短樁事件已使公眾對居屋計劃信心大失；即使日

後調查結果證實該兩幢圓洲角的大廈結構安全，買家仍

會懷疑該兩幢大廈的安全程度。吳亮星議員同意維持公

眾信心非常重要，但認為必須取得獨立第三者的專業意

見，才可決定是否拆卸該兩幢大廈。房屋署署長察悉議

員的意見，並肯定表示，政府當局在決定應維修還是拆

卸該兩幢大廈時，會考慮多個因素，包括樓宇安全、公

眾信心、所需時間及所耗金錢等。至於該 4項因素各佔的
比重，房屋署署長表示，樓宇安全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其次是公眾信心。

18. 關於公布各項調查報告的時間表，房屋署署長

表示，就 106項公屋項目樁柱工程合約進行覆檢的工作將
於未來兩至 3個月內完成。天頌苑的調查報告已呈交建築
小組委員會，並會於 2000年 2月公布，而圓洲角事件的調
查工作則仍在進行。他向議員保證，所有報告將公開讓

市民參閱。

19. 鑒於公屋地盤不斷出現樁柱問題，陳婉嫻議員

認為立法會有需要成立專責委員會，深入研究問題成因

及責任承擔問題。議員雖贊同陳議員的建議，但同意待

政府當局公布調查報告後才作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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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關於房屋資助形式的新建議關於房屋資助形式的新建議關於房屋資助形式的新建議關於房屋資助形式的新建議

(立法會CB(1)829/99-00(02)號文件 )

20. 主席對政府當局未有提供任何參考文件供事務

委員會討論表示不滿。房屋局副局長 (2)解釋，當局曾與
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 1月 3日會議上討論該事。由於期間
並無任何新發展，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在現階段提供補充

文件。

21. 對於以貸款取代興建部分資助自置居所單位

(“資助單位 ”)一事，房屋局副局長 (2)重申，建議旨在讓準
備購買資助單位的市民在選購單位時有較大彈性，以及

達致更佳的成本效益。根據新安排，政府當局會要求房

委會訂定四年滾動期，由 2003至 04年度開始以貸款取代
興建部分資助單位。預期該計劃可逐步達至每年減建約

6 000個單位。為方便貸款人購買樓花，房委會在 2002至
03年度會提供足夠撥款予合資格的家庭提出申請。他向
議員保證，政府當局會在實施該建議後密切監察物業市

道，如果情況需要，會與房委會研究將貸款宗數調整。

22. 由於上述建議會影響政府當局每年興建 5萬個
公屋單位的承諾，李華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將

實施新安排後所騰出的土地用作興建租住公屋單位，以

彌補減建了的資助單位。房屋局副局長 (2)證實，政府當
局已預留足夠土地興建租住公屋，以確保到 2005年時，
可按承諾將租住公屋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縮短至 3
年。

23. 李議員詢問，鑒於資助單位的買家較喜愛中小

型單位，但政府當局對私人發展商並無管制，在該情況

下，政府當局可如何確保該類私人單位有充足供應，以

滿足需求。李卓人議員亦認為新安排與政府當局穩定物

業市場的目標不一致，因為合適單位的供應量如果不能

滿足需求，物業價格便會急升。他提醒與會各人，在這

計劃中唯一受惠的是私人發展商。吳亮星議員表示，由

於物業價格會隨單位供應量的多寡升降，政府當局應致

力鼓勵私人發展商出售更多單位，並應考慮准許房委會

向私人發展商購買單位用作資助單位出售。此舉一方面

可提高資助單位的建築質素，另一方面又有助騰出更多

租住公屋單位，以供編配予有真正需要的人。

24. 房屋局副局長 (2)回應時強調，政府當局訂有多
項穩定物業市場的措施，當中包括彈性賣地計劃，以確

保公營及私營房屋均有充足的土地供應。建築規約亦訂

明將單位出售的期限。此外，根據以往經驗，私人發展

商較公營機構更能有效率地將房屋單位推出以滿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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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新安排不但令貸款申請人受益，納稅人亦可從中

受惠，因為當局可運用私人機構的資源提供公營房屋。

25. 主席不信納政府當局的回應。他指出，建築規

約只適用於新平整的土地，而該等土地只佔全年土地供

應量的六成。政府當局對其餘四成來自市區重建及契約

修訂的土地並無控制。鑒於私營機構在 1998及 1999年的
建屋量分別為 2萬及 3萬個單位，主席對私營機構是否有
能力按新安排增建所需單位不表樂觀。房屋局副局長 (2)
解釋，長遠房屋需求是以政府的房屋需求模式為基準計

算，而房屋需求很大程度上是隨人口增長而增加。政府

的策略是提供土地及基建設施，並精簡發展程序，以滿

足長遠的房屋需求。另一方面，經濟情況轉變亦會對短

期需求造成影響。一成不變的建屋計劃實難以應付市場

需求大上大落的情況。貸款予合資格的申請人購買私人

樓宇單位，有助迅速地應付短期的需求波動。他向議員

保證，政府當局會審慎推行該項新安排，並會密切監察

推行情況，以免對物業市場造成干擾。

26. 然而，陳婉嫻議員持不同意見，並表示政府當

局是要利用新安排刺激物業市道。她詢問，長遠而言，

政府當局會否逐步取消興建資助單位。房屋局副局長 (2)
表示情況並非如此。他強調新安排的目的只是讓準備購

買資助單位的市民在選購單位時有較大彈性，以及達致

更佳的成本效益。

27. 關於貸款申請人的負擔能力，房屋局首席助理

局長 (房屋政策 )表示，根據有關資料，新界一些新落成房
屋單位每月的按揭還款額約為 1萬元，對貸款人來說應可
應付有餘。房屋局副局長 (2)補充，該等貸款申請人大多
寧願購買二手單位。

28. 總結而言，主席對每年減建 6 000個資助單位的
建議有所保留。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採取較慢的步伐，並

應賦權房委會按市場情況酌情調整擬減建的資助單位數

目。

2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6月 1日


